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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第 10次委員會議  

臨時動議提案一覽表 

註：案號係依委員提案時間先後排序 

案

號 

提案委員 

(連署委員) 

頁

碼 
提案案由 

幕僚單位 

擬議處理意見 

23 伍麗華 

Saidai 

Tarovecahe 

 陳請解決牡丹水庫水源保護
區居民用水正義問題。 

□提本次會議討論 
□送主題小組研處列管 

■請行政院研處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位研處

彙復 

24 伍麗華 

Saidai 

Tarovecahe 

 建請修地制法相關條文，以保

障直轄市原住民區之自治。 

□提本次會議討論 

□送主題小組研處列管 

■請行政院研處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位研處

彙復 

25 伍麗華 

Saidai 

Tarovecahe 

 敬請正視魯凱族好茶部落被

迫遷村的歷史事實，協助國賠

訴訟後相關的後續處理，作為

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

義和解的典範。 

□提本次會議討論 
□送主題小組研處列管 

■請行政院研處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位研處

彙復 

26 `Eleng 

Tjaljimaraw 
 再次呼籲為威權統治時期已

獲平反之原住民政治受難

者，舉辦烈士追思紀念會，並

以具正義、和解精神之傳統儀

式舉辦，宣告歷史事實、促進

社會理解原民轉型正義重要

意義。 

□提本次會議討論 

□送主題小組研處列管 

■請行政院研處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位研處

彙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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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23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0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伍麗華 Saidai Tarovecahe 提案日期 108.6.3 

案由 陳請解決牡丹水庫水源保護區居民用水正義問題。 

說明 

一、經建會 80年代，在南部高屏地區本規劃興建至少五個水
庫：1、美濃水庫，2、瑪家水庫（霧台、三地門、瑪家
鄉），3、六龜水庫（桃源、那瑪夏鄉）4、士文水庫（春
日鄉），5、牡丹水庫（牡丹鄉），後來只有牡丹鄉當地居
民同意興建牡丹水庫。在極端氣候下，牡丹水庫的啟用
對南部屏東供水可說是救命之水，貢獻很大，可是幾乎
涵蓋在集水保護區的牡丹鄉，到現在牡丹全鄉及鄰旁的
滿州長樂、九棚村，許多家戶沒有自來水，常在枯水乾
旱時期面臨缺水之苦。每當鄉民提出自來水需求時，台
灣自來水公司都以接管費用過高、人數太少等不符營業
成本理由回應，而鄉民也因想接但沒有鋪設自來水管
線、申請接管費用太貴、加壓馬達動力不足水抽不上來
等原因影響申管意願。 

二、皇天后土之下，所謂的受限者得償、受惠者付費，弱者
利益最大化的公平正義原則置之何地。台灣自來水公司
不是純粹民間營利的企業，它是公股多數公辦民營的事
業單位，獨占特許事業單位，它具有「公共服務」的目
的，豈能以營業成本理由推託，輕視水源地區域的原鄉
百姓，造成對政府的怨氣。 

建議 

處理方式 

一、裝設自來水管線到水源保護區各村，至家戶外接管線費
用全免，室內管線補助一定比率費用。 

二、替代方案可在部落另覓水源，建伏流水、蓄水池、淨
水廠。 

附件  

提案人 

簽  名 

伍麗華 

Saidai Tarovecahe 

連署人 

簽  名 

'Eleng Tjaljimaraw、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曾華德 集福祿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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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24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0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伍麗華 Saidai Tarovecahe 提案日期 108.6.3 

案由 建請修地制法相關條文，以保障直轄市原住民區之自治。 

說明 

一、民國 99 年若干縣直接改制為直轄市，有的則透過縣市
合併改制為直轄市，轄下的山地鄉也同時與其他鄉、
鎮、縣轄市一併改制為直轄市管轄的「區」。依《地方
制度法》原有的規定，區並非如同鄉、鎮、縣轄市屬於
地方自治團體，當時由山地鄉改制而成的區，也因此無
法繼續保有地方自治的權限，嚴重傷害與剝奪了原住民
族傳統的部落自治精神與文化。 

二、相關輿論促使內政部與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研議修正
《地方制度法》，立法院於 103年 1月 14日三讀通過相
關修正條文。當中增列專章規範「直轄市山地原住民
區」，規定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為：「直轄市之區由山地
鄉改制者，稱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準用鄉鎮制度為地
方自治團體，設區民代表會及區公所，分別為山地原住
民區之立法機關及行政機關，依本法辦理自治事項，並
執行上級政府委辦事項。山地原住民區之自治，除法律
另有規定外，準用本法關於鄉（鎮、市）之規定；其與
直轄市之關係，準用本法關於縣與鄉（鎮、市）關係之
規定。」。 

三、然目前之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並無財收管道〈無歲課收
入、無債務收入、無統籌分配稅等〉，致原住民區必須
仰賴市府鼻息，悖離地方、原住民族自治精神。 

建議 

處理方式 

建請內政部研擬修改地制法不符直轄市原住民地區之條
款，賦予更多之自治權力，以確實保障原住民族主體性。 

附件  

提案人 

簽  名 

伍麗華 

Saidai Tarovecahe 

連署人 

簽  名 

'Eleng Tjaljimaraw、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曾華德 集福祿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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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25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0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伍麗華 Saidai Tarovecahe 提案日期 108.6.3 

案由 

敬請正視魯凱族好茶部落被迫遷村的歷史事實，協助國賠訴
訟後相關的後續處理，作為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和
解的典範。 

說明 

一、蔡英文總統是一位謙卑具高度願意代表國家正式向原
住民族道歉的總統，「我們會透過政策的推動，讓下一
代的族人、讓世世代代的族人，以及臺灣這塊土地上所
有族群，都不會再失語，不會再失去記憶，更不會再與
自己的文化傳統疏離，不會繼續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
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應伴隨具體時程
與作為，才不致流於形式，若能從正在法院要求正義發
展中的個案著手，就能凸顯面對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
型正義的誠意與決心。 

二、2009莫拉克風災後，遭遇滅村命運的魯凱族好茶部落，
可以說歷來政府遷村政策下的最大受害者。1977 年在
政府「山地現代化」政策下，好茶從世居千年的舊好茶
聚落，被遷到南隘寮溪旁，族人從過去狩獵、採集、農
耕的生活方式，變成必須依靠薪資度日的勞工階層，不
論在生計生產、社會文化、環境適應、身心健康上，皆
面臨劇烈的挑戰。最讓族人憤慨的是當初政府草率將新
好茶搬遷至一個河川行水區域，每遇風災來襲，部落就
陷於危險。新好茶村在過去 30 年間，成為國內預警式
撤離最頻繁的部落。 

三、2009 年原本已被核定辦理二次遷村計畫的好茶部落，
卻因政府作業不及，在莫拉克風雨後全村淹沒在土石流
下。族人留傳數百年的陶壺、琉璃珠、木雕、石雕及傳
統服飾等重要古物和歷史遺產，一夕之間化為烏有。這
些消失的古物滿載著至少八百年以上歷史的民族文化
資產，其來源是自魯凱族最古老的舊好茶部落。舊好茶
部落是全國目前唯一被指定的原住民二級古蹟，在2015

年更獲得「世界建築文物保護基金會」（WMF）選定為
2016 年全球重要文物守護名單！這是台灣唯一入選為
國際重要文化資產的瑰寶，不僅是國人共同的榮耀，也
凸顯好茶部落在世界建築與文化資產方面的非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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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尤其，WMF 特別強調好茶的物質文化及魯凱族悠
久的神話、工藝技術和傳統信仰等文化資產極其重要，
認為這些資產是建構和持續發展台灣在地文化重要的
元素。然而，這些寶物在一場風災後消失無蹤，導致族
人傷心欲絕。風災後，好茶人從生活環境非常惡劣的隘
寮營區，再度遷至禮納里，在幾乎一無所有的狀況下重
新站起。一方面要顧及生計，建立新的部落產業，一方
面也期盼政府負起責任，開始漫漫長程的國家賠償訴訟
歷程。這是前所未有的原住民集體訴訟，要求政府檢討
過去失敗的遷村政策，並給予族人應有的賠償。 

四、2016 年起，歷經一審之後，原住民族委員會建議部落
應以傳統「和解」方式解決爭議，開始與好茶族人協商。
好茶部落也積極提出，希望以歷史影像的蒐集、口述、
文字記錄的重建及部落文創能力的培育等作為文化扎
根及傳統再生的能量。然而，原民會與國賠原告團歷經
多次協商後數度觸礁。最後，好茶也在相關法律實力不
足下也在法院訴訟中失敗。 

五、好茶魯凱族人認為，政府在法律程序上的勝利不代表正
義，甚至違背了歷史正義的追求，也無法真誠地反省錯
誤的政策，為轉型正義鋪路。既然總統已經公開道歉並
宣示將與原住民走向和解之路，政府就應拿出具體作
為，以達成實質且有指標性意義的和解。 

建議 

處理方式 

一、國賠二審敗訴後，好茶族人背負龐大之訴訟費用，應積
極尋求相關資源減輕族人負擔。 

二、應儘速召開與好茶部落的協商，展現政府面對轉型正義
的態度，促成國家與民族和解的落實。 

附件 
 

提案人 

簽  名 

伍麗華 

Saidai Tarovecahe 

連署人 

簽  名 

'Eleng Tjaljimaraw、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曾華德 集福祿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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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26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0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Eleng Tjaljimaraw 提案日期 108.6.3 

案由 

再次呼籲為威權統治時期已獲平反之原住民政治受難者，舉

辦烈士追思紀念會，並以具正義、和解精神之傳統儀式舉

辦，宣告歷史事實、促進社會理解原民轉型正義重要意義。 

說明 

一、此為第九次委員會本人之提案，並獲議事小組歸類為行

政院處理之，本人也在最快時間收到促轉會函復說明

（促轉二字第 1080000992 號函），經促轉會表示，針對

威權統治時期原住民族政治案件當事人，該會已辦理 2

場「平復司法部法之刑事有罪判決撤銷公告儀式」，後

續若有增列原住民族政治案件當事人，亦將依促進轉型

正義條例第 6條第 3項第 1、第 2款完成刑事有罪判決

撤銷公告作業流程，辦理相關儀式。 

二、威權統治時期政治案件當事人身分檔案未有族別註

記，家屬聯繫資料也久未更新，且過去原住民族部落長

期在國家控制的封鎖和隔離下，對白色恐怖時期的社會

情境和事件相對陌生、知道的資訊也非常有限，因此我

們必須不厭其煩的透過相關的活動舉辦、訪談等讓更多

的族人了解國家目前推動的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工作。以

最近剛完成遺骨安葬部落的布農族政治案件當事人的

Avail‧Islituan伍保忠先生為例，與他一樣是東埔布農族

人的同案當事人洪成、伍利，已於去年 12 月 9 日的促

轉會所舉辦的「平復司法不法之第二波刑事有罪判決撤

銷公告儀式」公告刑事有罪判決之撤銷，但因為尚未確

定族籍及家屬聯絡資訊，因此未能及時邀請到家屬參

與。直至東埔 Alang 伍錐牧師獲悉國家正在進行白色恐

怖的真相還原工作，因此陳請促轉會協助調查，並連繫

家屬，讓促轉會得以將 Avali的檔案、審訊過程及埋葬

地點告知家屬。 

三、兩年多來，本單位（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及促

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共同努力，已逐漸揭露台灣原住民族

在過去殖民歷史過程與威權統治時期所遭遇的極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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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事件，如今這些已經透過國家平反的族人，雖然最終

獲得了判決的註銷，但是當時受難的族人，不僅是在羈

押過程中遭受苦難，我們也發現許多釋放回部落的族

人，因為曾有過的叛亂罪嫌，失去原本的家庭、工作，

甚至在當時恐怖的政治氛圍中，遭到社會的排擠和遺

忘。在這段令人傷心的歷史中，有些當事人或選擇遠走

他鄉、或選擇自殺、或從此消聲匿跡。 

四、針對白色恐怖歷史和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國家年年舉

辦紀念追思紀念，而本會設置於總統府之下，又有各族

群代表參與，對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而言，具

有不可取代的代表地位和高度，因此建議本會應以原住

民族的視角為主體，舉辦公開宣告儀式，悼念並紀念這

批在殖民政權威權統治過程受到侵害而被遺忘的族

人，也讓社會正視戒嚴時期，國家控制對於部落、族人

的侵害，以促進更多族人勇敢地揭露國家在當時對原住

民族所做的迫害，以落實還原歷史真相，讓政治案件當

事人的親屬、部落得以面對過去的傷痕，並讓這些政治

案件當事人的姓名，不再蒙受汙名。 

建議 

處理方式 

一、建議本會以原住民族的視角為主體，舉辦公開宣告儀

式，悼念並紀念這批在殖民政權威權統治過程受到侵害

而被遺忘的族人。 

二、建議追思紀念會日期為今年國際人權紀念日（12 月 10

日）舉行。 

附件 政治受難者名單 

提案人 

簽  名 
`Eleng Tjaljimaraw 

連署人 

簽  名 

伊央．撒耘 Yiyang Sayion、 

UmaTalavan 萬淑娟、 

伍麗華 Saidai Tarovecahe、 

吳新光 voe-uyong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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